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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獐子岛”或“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7 日披露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投资发

展中心”）与上海和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和襄”）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獐子岛股份 3,555 万股-10,666 万股（约占獐子岛总股

本的 5%-15%）转让给上海和襄或双方的指定方。具体转让数量双方根据市场实

际情况在交易执行时决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59）。 

近日，投资发展中心与上海和襄、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关

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就最终受让方、转让股数及价格等事项达成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拟

运用其管理的“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计划募集的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受让投

资发展中心本次转让的獐子岛股份，并承担原协议项下受让方各项权利义务。转

让股份数为 5,916.12 万股，占獐子岛总股本的 8.32%。转让价格为 7.89 元/股。

上海和襄同意作为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履约保证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投资发展中心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6,626.76 万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7.4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前 本次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投资发展中心 325,428,800 45.76 266,267,600 37.44% 

北京吉融元通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0 0 59,161,200 8.32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同 日 在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名称：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 

2、住所：辽宁省长海县獐子岛镇沙包村 

3、法定代表人：邹建  

4、注册资本：9,754 万元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247260168455  

6、企业类型：集体所有制 

7、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集体资产管理业务；货物进

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

经营）；开发、销售高效、环保节能型交换装置和动力装置；农业技术研究与开

发；海水捕捞***（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经营期限：自 2000 年 12 月 20 日至长期 

9、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长海县獐子岛镇人民政府持股

100%。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吉融”） 

2、法定代表人：朱源健 

3、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01K656R 

5、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英家坟村 6 号 3 号楼 A001 号 

6、成立日期：2015 年 10 月 29 日 

7、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8、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9、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上海和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三、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完成后，投资发展中心将与上海和襄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支持公

司建设“资源+渠道+品牌”的产业生态，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经营效率，共同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公司盈利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及价值。 

本次股份转让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的出让方（投资发展中心）不存在违反

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形。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手续将于相关各方信息披露义务履行完毕后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回复》（公告编号：2016－60），现对“问题三、上海和襄受让你公司股权的

资金来源，是否使用杠杆资金以及杠杆资金的比例情况”补充回复如下： 



投资资金来源于上海和襄全资子公司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的“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目前北京吉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取得相关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已设立并正在募集资金。

受让股权的资金未使用杠杆资金。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补充协议》 

2、《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18 日 

 




